


温岭市人民法院 温岭市公安局 温岭市司法局
关于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公告

为推进司法民主，促进司法公正，保障人民群众依法参加审判活动，提升司法公信力，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和《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的规定，结合我市人民陪审员任期现状，决定面向社会公开选任140名人民陪审员。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选任条件
    （一）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年满二十八周岁（1990年10月12日以前（含当日）出生）的温岭市常住居民；
 3.遵纪守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4.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二）下列人员不能担任人民陪审员
     1.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2.律师、公证员、仲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3.其他因职务原因不适宜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人员。
（三）下列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1.受过刑事处罚的；
     2.被开除公职的；
     3.被吊销律师、公证员执业证书的；
  4.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5.因受惩戒被免除人民陪审员职务的；
     6.其他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可能影响司法公信的。
二、人民陪审员待遇
（一）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它福利待遇；
（二）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期间，由人民法院依照相关规定按实际工作日给予补助；
（三）人民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支出的交通、就餐等费用，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助。
     三、选任程序
（一）选任名额
温岭市人民陪审员员额为300名，今年拟选任人民陪审员员额为140名，其中：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的人民陪审员最大名额数为28名，随机抽取的最小名额数为112名。
（二）选任方式
1.随机抽选。温岭市司法局会同温岭市人民法院和温岭市公安局从温岭市年满二十八周岁的常住居民名单中，随机抽选拟任命人民陪审员数5倍以上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候选人。
2.组织推荐和个人申请。因审判工作需要，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人民团体推荐，也可以由本人向市司法局提出书面申请。
（三）资格审查、确定人选
1.对于随机抽选出的人民陪审员候选人，被推荐和本人申请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公民，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人民陪审员选任办法》进行审查、考察。
2.温岭市司法局会同温岭市人民法院从随机抽选且通过资格审查，并同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候选人名单中，随机抽选产生部分人民陪审员拟任人选；同时从通过资格审查的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人选中，确定人民陪审员拟任人选。
3.通过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人数不得超过拟任命人民陪审员人数的五分之一，如人数超过规定拟选任人数的，可以在通过资格审查的申请人和被推荐人中随机抽选确定拟任命人选。
   （四）公示、任命、宣誓
1. 温岭市司法局会同温岭市人民法院、温岭市公安局向社会公示拟任命人民陪审员名单，公示期不少于五个工作日。
2.经公示后确定的拟任命人选，由温岭市人民法院院长提请温岭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
3. 温岭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通过后，应当公开举行就职宣誓。就职宣誓仪式由温岭市人民法院会同温岭市司法局组织。
四、组织推荐和个人申请报名事项
   (一)报名时间：自10月12日至2018年11月11日止（法定节假日、双休日除外），接待时间：上午8:30-12:00；下午14:00-17:00。
（二）报名地点：温岭市司法局409办公室（温岭市太平街道鸣远路250号），咨询电话：0576-86128890、86224315，联系人：王女士、朱女士。
（三）报名时需提交如下材料：
    1.《人民陪审员人选申请表》或《人民陪审员人选推荐表》纸质版一式三份（可以直接到市司法局报名地点领取或从“中国温岭”门户网（www.wl.gov.cn）通知公告栏目中下载表格，并正反面打印）；
2.本人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等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三份）；
3.本人学历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式三份）；
4.本人近期正面免冠一寸蓝底彩色证件照4张（附电子照片，注明姓名后发送至邮箱wlsifa@163.com）。
   
附件：1.人民陪审员人选申请表.doc
        2.人民陪审员人选推荐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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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人民陪审员人选申请表

	申请人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   岁）
	
	

	民  族
	
	籍  贯
	
	出生地
	
	

	政  治
面  貌
	
	婚  姻
状  况
	
	健康状况
	
	

	手机号码
	
	熟悉专业
有何特长
	
	

	学   历
学   位
	全日制
教  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在  职
教  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现工作单位
及职务
	

	通讯地址、邮编
及其他联系方式
	

	简



历
	















	主 及
要 社
家 会
庭 关
成 系
员11
	称谓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申请人
意见
	以上所填报的资料，均为真实、有效。本人承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陪审员法》的第五条所列的选任条件，以及并不存在该法第六条、第七条的“不能担任”、“不得担任”的相关情形。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或所属基层自治组织的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公 安
机 关
审 查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人 民
法 院
审 查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司 法
行 政
机 关
审 查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备
注
	


附件2：
人民陪审员人选推荐表

	被推荐人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   岁）
	
	

	民    族
	
	籍  贯
	
	出生地
	
	

	政    治
面    貌
	
	婚  姻
状  况
	
	健康状况
	
	

	手机号码
	
	熟悉专业
有何特长
	
	

	学   历
学   位
	全日制
教  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在  职
教  育
	
	毕业院校
系及专业
	

	现工作单位
及职务
	

	通讯地址、邮编
及其他联系方式
	

	推荐单位名称
	

	推荐单位地址、邮
编及其他联系方式
	

	简



历
	



















	主 及
要 社
家 会
庭 关
成 系
员11
	称谓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推荐
单位
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公 安
机 关
审 查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人 民
法 院
审 查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司 法
行 政
机 关
审 查
意 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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